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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2013 號案 

刑事上訴 

上  訴  人：甲 

被上訴人：檢察院 

會議日期：2014 年 3 月 5 日 

法官：宋敏莉  (裁判書制作法官)、岑浩輝和利馬 

 

 

主題：－  強姦罪 

－  暴力 

－  量刑 

 

 

摘    要  

 

一、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57 條第 1 款 a 項的規定，以暴力

或嚴重威脅之手段與婦女性交，又或為進行性交而使婦女喪失意識

後，或將之置於不能抗拒之狀態後，與之性交者，觸犯強姦罪。 

二、而要確定“暴力”的概念，所使用的武力無須重大或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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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根據我們所熟知的適

當性理論來加以判斷，對為制服由被害人作出的實際或預計出現的

反抗而言為合適的手段。 

三、要判斷是否存在暴力，必須考慮具體案件的情節，只要行

為人所使用的武力能夠並適當制服被害人的反抗即可。 

四、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

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作為以

監督法律的良好實施為主旨的終審法院就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

定。 

 

裁判書制作法官 

宋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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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終 審 法 院 裁 判 

 

 

一、概述 

初級法院透過 2012 年 9 月 14 日的合議庭裁判，宣告本案被告甲被

指控的澳門《刑法典》第 157 條第 1 款 a 項結合第 171 條第 2 款及第 4

款所規定和處罰的強姦罪罪名不成立，判處被告以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

一項澳門《刑法典》第 166 條第 3 款規定和處罰的性侵犯兒童罪，處以 4

年徒刑。 

檢察院不服裁判，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該院決定撤銷被上訴的合

議庭裁判，改判被告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 157 條第 1 款 a 項結合第

171 條第 4 款所規定和處罰的加重強姦罪。 

被告甲現向終審法院提起上訴，並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提出以下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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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支持作出該裁判－基於罪疑從無而開

釋有關強姦罪 

1. 根據主流甚至沒爭議的學說及司法見解(見中級法院152/2006號

裁判)，《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事實不足」瑕疵的成立前

提是一審法院審理事實問題時沒有調查全部載於訴訟標的中的待證事

實，由此而產生剩下的獲證事實不足，導致有關法院作出的有罪或無罪判

決欠缺足夠的事實基礎。 

2. 針對被上訴判決所述：“因此，從上述第11-19條已證事實中可明

顯地得出，受害女童對被告的性侵犯行為曾表現出不同意的抗拒行動。我

們理解她的抗拒行為的時候，切勿忘記了她是一個年僅13歲的從來沒有性

經驗的女童，甚至我們可以認為可能對性為何物尚不知曉，何況要抵禦成

年的男被告的強大力量。當被告用力捉住受害女童的腰部然後推向面對牆

壁，再大力按住背部，被告的力量使女童極難反抗，即使未能形成明顯外

傷，亦足以證明暴力的存在，至少我們可以說她的抗拒被制服了。我們完

全同意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中所認為的“原審判決中的確忽略了對強

姦罪中使用暴力手段這一客觀要素的一個正確理解。因為錯誤地把重點放

到暴力手段的一個純粹外觀表現，以及未夠全面考慮因應受害人的自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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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的不同而可以引發不同程度的使用暴力手段需要”。甚至可以說，對於

一個根本缺乏性經驗的認識的13歲的小童來說，面對一個從來沒有接觸過

的男女私欲行為，除了表現出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之外，而單獨處在比一個

自己大的成年男人面前，表現更多的是恐懼，這就使我們完全可以接受在

實際的情況下她的心理上被制服的事實存在，而成為強姦罪的客觀罪狀之

一的“暴力”。故此，被告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刑法典》第157條第1款a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強姦罪，應予改判。” 

3.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對此不能認同。 

4. 本案中，假如能夠充分證明上訴人曾以暴力或嚴重威脅手段與被

害人性交、又或當被害人曾明顯表現出抗拒與上訴人性交之意願而上訴人

仍然強迫其性交時，則上訴人屬觸犯有關強姦罪。 

5. 必須指出，近年隨著網路及各種媒體的迅速發展，訊息的傳播十

分快速，被害人案發時年齡雖只有13歲，但其案發前已經結識一名男朋

友，從經驗法則及一般邏輯可顯示，被害人應已至少對性具有一定了解，

並應大致知悉性行為是如何發生的。 

6. 原審法院之未證事實指出：“案發時，在[大廈]第3座平台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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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較暗的轉角處，被告強行從後用手捉住被害人的腰部，並將被害人推

向牆壁，接著用右手強行將被害人的走光褲拉至被害人的膝蓋位置；被害

人當時不敢反抗，只好不斷哀求被告不要侵犯自己及放過自己；在被告將

已勃起的陽具在被害人的陰部附近摩擦時，被害人不斷扭動身體防止被告

將其陽具插入自己的陰道內，被告於是非常兇惡地命令被害人「彎低腰」，

並用手大力按下被害人的背部；被害人害怕遭到被告的毆打，於是不敢抗

拒；被害人不斷哀求被告放過自己；被告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

為滿足個人的性慾，對被害人使用暴力，並在被害人不願意的情況下，將

陽具強行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與其進行性行為，並因此使被害人感染藉性

行為傳播的疾病。” 

7. 上述未證事實均為構成上訴人對被害人實施強姦行為之重要事

實，其指出被害人明確遭受上訴人暴力威脅下被後者實施強姦行為，因此

只有上述事實視為獲證後，才能完全並毫無疑問證實上訴人觸犯強姦罪

行。 

8. 原審法院在審查卷宗全部資料及證據後，透過經驗法則及一般邏

輯作出心證，以得出上述未證事實，並認為不應判處上訴人觸犯強姦罪，

換言之，原審法院認為僅憑有關獲證事實是不足以完全證實上訴人實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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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姦罪。 

9. 然而被上訴法院在沒有改判上述任一未證事實為獲證事實，僅僅

單憑全部獲證事實改判上訴人觸犯強姦罪。 

10. 這樣，正如尊敬的原審法院所理解的，僅僅憑全部已證事實並不

足以毫無疑問地證實上訴人觸犯強姦罪，否則將存在合理疑問，故原審法

院之判決是良好地遵守了疑罪從無原則，而被上訴法院之理解則違反了此

原則。 

11. 從已證事實第4點至第10點中可知，上訴人從[大廈]地下平台將被

害人帶到[大廈]第3座平台亦即兩人發生性關係之地點前，上訴人曾對被

害人作出用左手大力攬著被害人的腰部、強行吻被害人的嘴巴、用右手伸

入被害人的短裙內，撥開被害人的緊身褲(俗稱“走光褲”)及內褲，接著

用手指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蠕動以及上訴人用手指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

數下等行為。 

12. 對被害人來說，上訴人並非相熟朋友，而僅僅是剛透過朋友而結

識的近乎陌生人的人。 

13. 然而，根據已證事實第十一點結合卷宗第65頁之照片1及照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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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即使剛曾被上訴人施以有關行為，被害人還是在沒有任何威脅的情

況自願跟隨上訴人到達有關地點。 

14. 當時時間為晚上九點左右，天色已黑，有關地點之現場燈光亦較

昏暗，同時被害人在案發前經常與朋友在[遊樂場]流連，不可能不知悉該

地點之燈光昏暗及路過途人較少之情況。 

15. 根據一般邏輯、經驗法則及從第三人角度出發，被害人已對性具

備了初步了解，她亦知悉上訴人對她所作之上述行為屬性方面的行為，假

如被害人真的對上訴人本人及其行為十分反感及抗拒的話，還會因為上訴

人的三言兩語而主動陪伴上訴人走進上述地點嗎?這是存在合理疑問的。 

16. 從已證事實第十五點至第十九點描述了有關上訴人與被害人發

生性行為的過程。 

17. 從上述事實可知，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時是以站立式、前

者在後者背後進入其體內，整個過程上訴人沒有毆打被害人，而只用手按

著被害人的背部，被害人身體亦沒有任何被上訴人毆打的傷痕。 

18. 從經驗法則可知，當兩者擬以此體位進行性行為，如被害人不願

配合而用力扭動身體以避免上訴人進入其體內時，上訴人單單以手按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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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的背部是不足以強行壓制後者並進入其體內，原因為上訴人單純以手

按其背所產生的力的方向不足以控制被害人身體或其臀部的擺動。 

19. 同時，被害人在發生性行為的整個過程沒有作出任何喊救行為。  

20. 在 編 號 Recorded on 06-Sep-2012 at 11.11.57 

(0H1-8X#G02811270)庭審錄音第36:05中所述：“檢察官：點解你唔嘗試

大聲叫?始終哥度民居，會有人行過，咁大聲叫，叫救命咪可以甩身。被

害人：哥陣完全冇諗過可以用叫呢個方法。”  

21. 正如上述檢察官所言，案發地點離民居非常接近，亦由於近年社

會環境之防性犯罪宣傳及學校教育推廣甚為廣泛，從一般邏輯而言，假如

被害人被強姦卻沒有想過透過喊叫求救是不合常理的。 

22. 而在已證事實第19點所述：被害人感到非常驚慌及痛楚，其向被

告表示自己為處女及非常痛楚，但被告沒有理會，繼續將陽具在被害人的

陰道內抽插。 

23. 假如被害人真的正在被上訴人實施強姦行為，且沒有被後者掩住

口，而當時正如上述已證事實所言，前者以言語聲音方式向上訴人講話，

但同時卻完全沒有想過以向他人大聲呼叫求救，根據一般邏輯，這個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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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是矛盾的，且存在合理疑問的。 

24. 另外，在已證事實第20點所述：期間，有一名中年女子路過現場，

被告害怕，於是停止性行為，並與被害人一同離開現場。 

25. 根據卷宗第71頁之照片13及照片14亦可顯示，上訴人與被害人在

發生性行為後一同離去，值得注意的是，被害人並沒有在上訴人的威迫下

與後者一同離去，而是自願在陪伴在旁邊一同步行離去。 

26. 同時，根據原審判決第11頁中指出：“證人乙在庭審聽證時聲

稱，案發當日晚上其到[遊樂場]找被告宵夜，當時，證人在約20米處見被

告與被害人在街邊拖手摟腰，其後，該證人與被告乘出租車離開；在車上

該證人曾問被告是否與被害人“拍拖”，當時被告笑而不答。” 

27. 透過上述證言，證人乙清楚見到上訴人與被害人在發生性行為後

以拖手摟腰的方式相處。 

28. 根據經驗法則及一般邏輯，並從一般第三人角度出發，假如被害

人真的被上訴人實施強姦行為後，是不會自願跟隨這個對自己施暴的男人

一同離去的，更不會跟施暴男子相處於拖手摟腰這樣的親密行為，故這裏

亦是存在合理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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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最後，原審法院之未證事實中所指出：“被告在自由、自願及有

意識的情況下，為滿足個人的性慾，對被害人使用暴力，並在被害人不願

意的情況下，將陽具強行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與其進行性行為，並因此使

被害人感染藉性行為傳播的疾病。” 

30. 由於在整個卷宗均無法證實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前已染

上性病，故有關使被害人感染藉性行為傳播的疾病之事實被原審法院視為

未證事實，從而不能適用《刑法典》第171條第2款的加重情節。 

31. 綜上所述，到底上訴人有否曾以暴力或嚴重威脅手段與被害人性

交、又或被害人有否曾明顯表現出抗拒與上訴人性交之意願，都是存在合

理疑問。 

32. 根據疑罪從無原則，並一如尊敬的原審法院所作之理解，基於存

在合理疑問，請求 貴院作出公正裁決並判處上訴人被指控實施的《刑法

典》第157條第1款a項配合第171條第4款規定及處罰之加重強姦罪不成立。 

II. 關於量刑  

33. 被上訴判決第25頁指出：“我們認為確定了被告觸犯強姦罪以及

第4款的加重情節，是否存在第2款的加重情節已經沒有顯得很重要，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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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是給適用第65條的一般量刑時增加情節罷了。何況檢察院在起訴書中

沒有羅列這個情節(源於在偵查階段沒有做出適當的調查)，原審法院也沒

有審理被告是否患有皰疹的疾病的事實，而僅僅憑起訴書提出的受害人感

染了陰部皰疹的疾病的事實審理是否可以對被告使用加重情節，因為條文

很明確：“如行為人患可藉性關係傳染之疾病”，第157條等的罪名的最

高刑和最低刑都增加三分之一。”  

34. 換言之，被上訴判決在考慮量刑時是將上訴人藉性行為將性病傳

染予被害人一事視為已證事實並將之納入量刑考慮之中，從而判處上訴人

八年徒刑。 

35. 為此，須先引述原審法院之未證事實中所指出：“被告在自由、

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滿足個人的性慾，對被害人使用暴力，並在被

害人不願意的情況下，將陽具強行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與其進行性行為，

並因此使被害人感染藉性行為傳播的疾病。” 

36. 首先，在被上訴判決中之事實審層面上並未將上述未證事實改判

為已證事實，故有關事實仍為未證事實。 

37. 其次，亦正如被上訴判決所述，原審法院也沒有審理被告是否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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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皰疹的疾病的事實，同時結合根據原審法院判決第12頁：“證人即法醫

丙在庭審時對被害人感染陰部皰疹病毒一事發表專業意見，其中提及該病

毒感染絕大多數由不潔性行為傳播，亦可透過其他途徑感染，目前相關病

毒無法根治，如感染者體內具足夠抗體或可自愈。”，從而可知，有關性

病除了可由不潔性行為傳播，還可透過其他途徑傳播，在本案卷宗內，由

於沒有證據證實上訴人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前已患有該性病，故被害人感

染性病是否基於上訴人之行為而導致，是存在合理疑問的。 

38. 由於不能證實被害人感染性病是基於上訴人之行為而導致，因此

被上訴判決根據《刑法典》第65條規定考慮一般量刑時，不應考慮有關情

節。 

39. 在本案中，事發時被害人身體沒有遭受任何毆打、虐待或其他傷

害，被實施行為之時間亦屬短暫，顯示上訴人實施有關行為時之不法性程

度不高，而有關加重強姦罪的法定刑幅為4至16年徒刑，針對被上訴判決

判處8年徒刑之決定，這一判處明顯超越了對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要

求。換言之，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是違反了《刑法典》第65條所規定的量

刑標準。 

40. 基於此，請求 貴院能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處以較輕之刑罰；



第 84/2013 號案  第 12 頁 

同時，上訴人認為四年至五年的實際徒刑是最為適合。 

 

檢察院作出了回答，並以下列結論結束其答覆： 

1. 被上訴裁判是根據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基礎來作出不同的法律

解釋，不涉及任何事實瑕疵問題。 

2. 從已證事實中分析，已可表現出上訴人的確在作出犯罪行為時曾

向受害人使用了暴力手段。 

3. 暴力手段的內涵是相對的，因應不同的受害人可以有不同的演繹。 

4. 相對一個未滿十四週歲的女孩來說，在面對上訴人所使用的暴力

手段，最後導致受害人在客觀上不能或主觀上失去反抗的意志是可以理解

的。 

5. 在量刑時必須注意《刑法典》第171條第5款之規定。  

6. 被上訴法院亦只根據其中一項加重情節來確定新的加重刑幅。 



第 84/2013 號案  第 13 頁 

7. 在考慮上訴人具體的罪過程度、行為的不法性以至強烈的預防犯

罪的要求，被上訴裁判中所作出的具體處罰仍屬合理及適度。 

在本上訴審，檢察院維持在對上訴理由陳述所作的答覆中已表明的

立場。 

已作出檢閱。 

 

二、事實 

案中被認定的事實如下： 

1. 2011年 9月 6日約 17時至 19時，被害人丁與朋友在澳門連勝街[遊

樂場]附近玩耍時認識被告甲。 

2. 其後，被害人與被告在[遊樂場]聊天並在[遊樂場]兒童天地玩耍。 

3. 期間，被害人曾告知被告其年齡為 13 歲。 

4. 同日 2011 年 9 月 6 日約 20 時 43 分，經被告要求，被害人陪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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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到[遊樂場]門外等候的士。 

5. 候車期間，被告於接聽來電的同時，其忽然用左手將被害人拉到

[遊樂場]附近的[大廈]地下平台。 

6. 結束通話後，被告突然用左手大力攬著被害人的腰部，同時強行

吻被害人的嘴巴，並表示想做被害人的男朋友。 

7. 被害人立即拒絕，並表示自己已有男朋友。 

8. 當時，被告向被害人表示並不介意，其繼續以左手攬著被害人的

腰部，同時用右手伸入被害人的短裙內，撥開被害人的緊身褲(俗稱“走

光褲”)及內褲，接著用手指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蠕動。 

9. 被害人感到痛楚，隨即用雙手嘗試推開被告，但由於被告強壯有

力，被害人無法掙脫。 

10. 被告用手指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數下，因接聽電話而停止相關動

作。 

11. 其後，被告向被害人說：「過黎先啦，我唔會搞你」，被害人信

以為真，在沒有防備之下跟隨被告到達[大廈]第 3 座平台上一個光線較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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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角位。 

12. 當時，被告突然從背後抱著被害人及用左手攬著被害人的腰部。 

13. 被害人隨即向被告表示其不會做他的女朋友，但被告沒有理會，

並用力攬著被害人的腰部及不斷向被害人說：「只插一下、只係插一下」。 

14. 被害人即時作出拒絕，並向被告表示其為處女。 

15. 然而，被告沒有理會，其從後用手捉住被害人的腰部，並將被害

人按向牆壁，接著用右手將被害人的緊身褲(俗稱“走光褲”)及內褲拉至

被害人的膝蓋位置。 

16. 被害人當時感到非常害怕，但被告不斷向被害人表示「只係插一

下」。 

17. 其後，被告將已勃起的陽具在被害人的陰部附近摩擦，其指示被

害人「彎低腰」，並用手大力按下被害人的背部。 

18. 隨即，被告在沒有使用避孕套的情況下，直接將陽具插入被害人

的陰道內並不斷抽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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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被害人感到非常驚慌及痛楚，其向被告表示自己為處女及非常痛

楚，但被告沒有理會，繼續將陽具在被害人的陰道內抽插。 

20. 期間，有一名中年女子路過現場，被告害怕，於是停止性行為，

並與被害人一同離開現場。 

21. 期間，為安撫被害人，被告不斷表示要給予被害人金錢，並表示

其對每一個女朋友都是如此，當時，被告聲稱：「就當我借比你先啦」，

並接著取出銀包。 

22. 被害人堅決拒絕收取被告的金錢，並隨即返回[遊樂場]尋找其朋

友。 

23. 由於找不到其朋友且感到自己十分污穢，被害人立即回家洗澡，

但不敢將事件告知父母。 

24. 其後，被害人得知其朋友仍在[遊樂場]，於是返回[遊樂場]向朋

友哭訴，並於 2011 年 9 月 7 日約零時 30 分向警方報案求助。 

25. 在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前，被害人是處女。 

26. 2011 年 9 月 7 日約 7 時 20 分，被害人在仁伯爵綜合醫院婦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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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檢驗時，檢見其處女膜 4 至 5 點處新鮮裂傷，符合勃起的陰莖或類似物

體進入陰道所致；損傷處檢見少量滲血，可推定成傷時間不超過 24 小時。 

27. 在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被害人感到陰部疼痛及有尿頻跡象，並

因此於 2011 年 9 月 18 日前往仁伯爵綜合醫院檢查；婦科檢驗後發現被害

人的陰部出現典型生殖器皰疹及潰瘍，有關情況被診斷為感染第一階段陰

部皰疹。 

28. 陰部皰疹是透過性行為傳播的疾病，第一階段發病一般於感染病

毒的兩星期內發生。對於陰部皰疹，現時並無根治的治療方法，且有可能

會於患者懷孕後期，令嬰兒受到致命性感染。 

29. 被告滿足其個人的性慾，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

被害人為未滿 14 歲的女童，將陽具強行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與其進行性

行為。 

30. 被告清楚知道其行為屬法律禁止且受法律制裁。 

庭審期間亦證明以下事實： 

被告稱現任旅行社兼職文員，每月收入一萬澳門元，初中畢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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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祖父。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被告為初犯。 

未獲認定的事實：  

1. 案發時，在[大廈]第 3 座平台上一個光線較暗的轉角處，被告強行

從後用手捉住被害人的腰部，並將被害人推向牆壁，接著用右手強行將被

害人的走光褲及內褲拉至被害人的膝蓋位置。 

2. 被害人當時不敢反抗，只好不斷哀求被告不要侵犯自己及放過自

己。 

3. 在被告將已勃起的陽具在被害人的陰部附近摩擦時，被害人不斷

扭動身體防止被告將其陽具插入自己的陰道內，被告於是非常兇惡地命令

被害人「彎低腰」，並用手大力按下被害人的背部。 

4. 被害人害怕遭到被告的毆打，於是不敢抗拒。 

5. 被害人不斷哀求被告放過自己。 

6. 被告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滿足個人的性慾，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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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使用暴力，並在被害人不願意的情況下，將陽具強行插入被害人的陰

道內與其進行性行為，並因此使被害人感染藉性行為傳播的疾病， 

 

 

三、法律 

上訴人指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存在獲認定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

疵以及違反了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主張其強姦罪罪名不成立。 

此外上訴人還對具體量刑提出了質疑。 

 

3.1. 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 

眾所周知，本終審法院一直認為，只有當出現“在調查做出適當的

法律決定必不可少的事實時出現漏洞，或者因為該等事實阻礙作出法律裁

判，或者因為沒有該等事實就 不可能得出已得出的法律方面的結論，從而

對已作出的裁判來說，獲證明之事實事宜顯得不充足、不完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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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存在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1

在本案中，第一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並沒有被質疑。 

 

上訴人贊同第一審法院的觀點，聲稱僅憑案中獲得認定的事實並不

足以判定其觸犯強姦罪，被上訴法院以該罪對其進行處罰，違反了疑點利

益歸被告原則。 

事實上，從第一審法院的合議庭裁判中可以看到，該院之所以宣告

上訴人強姦罪不成立是因為認為未能認定上訴人是在使用暴力或威脅致

被害人無法或不敢反抗的情況下與未滿 14 歲的未成年人進行性交。 

而按中級法院的觀點，從已認定的第 11 點至第 19 點事實中可明顯

看到，被害人對上訴人的性侵犯行為曾表現出抗拒，因為不能忘記被害人

是一個年僅 13 歲且從來沒有過性經驗的女童，而上訴人是成年人，力量

較強大，他用力捉住被害人的腰部然後推向面對牆壁，再大力按住其背

部，使女童難以反抗，這足以說明暴力的存在，或至少可以說被害人的反

抗被制服了，而且被害人在心理上也因為恐懼而被制服。 

                                                 
1 終審法院 2000 年 11 月 22 日第 17/2000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2001 年 2 月 7 日第 14/2000 號

案的合議庭裁判、2001 年 3 月 16 日第 16/2000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以及 2002 年 3 月 20 日第

3/2002 號案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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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強姦罪中“暴力”這一客觀要件已經成立。 

上訴人所提出的問題似乎與獲認定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無

關。 

所探討的問題是，面對獲認定的事實，是否應認為相關犯罪中“暴

力”這一構成要件已告成立，這涉及到對已認定事實的法律定性的問題。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157 條第 1 款 a 項的規定，以暴力或嚴重威

脅之手段與婦女性交，又或為進行性交而使婦女喪失意識後，或將之置於

不能抗拒之狀態後，與之性交者，處 3 年至 12 年徒刑。 

為確定“暴力”的概念，我們認為非常有必要在此引述Figueiredo 

Dias教授所作的一段闡述，雖然有關內容是針對性脅迫罪的，但是對於強

姦罪同樣成立。他指出“所使用的武力無須重大或嚴重，但在任何情

況下都必須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根據我們所熟知的適當性理論來

加以判斷，對為制服由被害人作出的實際或預計出現的反抗而言為

合適的手段。在某些具體情況下，尤其是考慮到被害人在身體或心理方

面的弱勢以及她所感受到的恐懼和驚嚇，單純一個耳光、或者強行將其鎖

在房間或車內、又或者將其從某處帶到另一處的行為本身可能已經足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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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暴力：這裏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是被害人的感受。暴力可以與性行為同時

發生。被害人實際的反抗並非必不可少，只要可以預期被害人會作出反

抗，而所使用的暴力正是為了制服該反抗即可”。2

也就是說，要判斷是否存在暴力，必須考慮具體案件的情節，只要

行為人所使用的武力能夠並適當制服被害人的反抗即可。 

 

在本案中，上訴人聲稱在發生性行為的整個過程中，他並沒有毆打

被害人，只是用手按著她的背部，而且被害人的身體上也並沒有任何遭到

毆打的痕跡。另外，上訴人按著被害人背部的行為並不足以強行壓制被害

人並將陽具插入其體內，而被害人在發生性行為的整個過程中也沒有作出

任何呼救行為。 

在上訴人看來，只有存在毆打才能認為存在暴力，而其使用的武力

並不足以制服被害人的反抗。 

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從已經認定的事實，尤其是第 5 點至第 25 點的事實中可以看到，被

                                                 
2 Jorge Figueiredo Dias 著：《Comentário Conimbriense do Código Penal, Parte Especial》，第一

卷，第 4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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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當時年僅 13 歲，而且是沒有性經驗的處女，而上訴人則是身體強壯

的成年人。 

上訴人和被害人在一起時總是對其實施帶有一定武力的行為，例如

“忽然將被害人拉到……”、“突然用左手大力攬著被害人的腰部，同時

強吻被害人的嘴巴”、“用右手伸入被害人的短裙內，撥開被害人的緊身

褲(俗稱‘走光褲’)及內褲，接著用手指插入被害人的陰道內蠕動”、

“突然從背後抱著被害人及用左手攬著被害人的腰部”、“用力攬著被害

人的腰部”、“從後用手捉住被害人的腰部，並將其按向牆壁”、“指示

被害人彎低腰，並用手大力按下被害人的背部”等等。 

同時，案中已查明的情節還顯示被害人拒絕作上訴人的女朋友，拒

絕與其發生性行為，而且感到十分害怕、恐懼以及痛楚，並且曾經嘗試用

手推開被告，只是由於被告強壯才未能掙脫。除此之外，她還堅決拒絕收

取被告的金錢，在見到自己的朋友之後便向他們哭訴了事情的經過，並在

約零時 30 分向警方報案。 

綜合分析以上所有這些情節，我們認為上訴人是在違背被害人意願

的情況下強行與其性交，而考慮到雙方的年齡、身體和心理狀況以及性經

驗，上訴人使用的武力應該被定性為“暴力”，因為他所使用的力量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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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及適當地制服來自被害人(一個年僅13歲且因為當時感到十分害怕而

導致反抗能力自然降低的處女)的實際或預期出現的反抗。 

而且也看不出如何違反了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 

因此，上訴人的這一理由不成立。 

 

3.2. 具體量刑 

上訴人還對中級法院所作的具體量刑提出質疑，聲稱澳門《刑法典》

第 171 條第 2 款規定的加重情節並不成立，因為未能認定上訴人將可藉性

關係傳染的疾病傳染給了被害人。 

上訴人認為，中級法院在判處其 8 年徒刑時，不但考慮了澳門《刑

法典》第 171 條第 4 款的規定，還考慮了該條第 2 款所規定的情節。 

被告因觸犯澳門《刑法典》第 157 條第 1 款 a 項結合第 171 條第 4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強姦罪而被判刑。 

只要認真地閱讀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便會得出一個與上訴人所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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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相反的結論。 

事實上，中級法院的觀點是，由於確定存在第 171 條第 4 款所規定

的被害人未滿 14 歲這一加重情節，因此，是否存在第 171 條第 2 款的加

重情節已經沒有那麼重要，該情節充其量只能在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65 條的規定具體量刑時予以考慮。 

上述判斷源自第 171 條第 5 款所規定的內容。根據該款規定，如同

時出現不止一個加重情節，為確定可科處的刑罰，僅考慮具有較強加重效

力的情節，而對餘下情節則在確定刑罰分量時予以衡量。然而，這並不等

於說原審法院在確定具體量刑時考慮了第 171 條第 2 款所規定的情節。 

恰恰相反，從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中可以也應該推斷出中級法院認

定並不存在相關情節的結論，因為其在裁判書中指出，檢察院並沒有在控

訴書中羅列這個情節，而第一審法院也沒有審理被告是否患有皰疹的事

實，甚至對能否僅憑控訴書中所載的被害人感染了陰部皰疹的事實對被告

適用加重情節提出了疑問，因為條文很明確：將“如行為人患可藉性關係

傳染之疾病”定為加重情節。 

因此，必須裁判上訴人的這一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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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還要求減輕處罰。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 40 條第 1 款的規定，科處刑罰的目的不單只

是為了要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還要保護法益。 

按照澳門《刑法典》第 65 條的規定，刑罰的確定須“在法律所定之

限度內”及“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無論是一般預防還

是特別預防之要求)來作出，並要考慮所有在卷宗內查明的相關因素，尤

其是那些於本條文第 2 款所列明的因素。 

在現正審理的個案中，對上訴人被判處的澳門《刑法典》第 157 條

第 1 款 a 項結合第 171 條第 4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強姦罪可處以 4 年至

16 年徒刑。 

除上訴人為初犯以外，看不到卷宗內載有任何對其有利的情節。 

上訴人否認強姦了被害人，並且聲稱不清楚被害人的年齡。 

上訴人的故意程度較高，且不法事實屬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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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刑罰的目的而言，一般預防犯罪的要求十分緊迫，有必要預防涉

案的威脅性自由的犯罪發生。 

經考慮所有因素，判處上訴人 8 年徒刑的具體刑罰並不屬過重。 

正如本法院所一直認為的，“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

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

的話，作為以監督法律的良好實施為主旨的終審法院就不應介入具體刑罰

的確定”3

因此，上訴人的請求明顯不能成立。 

，因此，如果我們所面對的並不屬於該等情況，一如現正審理

的個案那樣，終審法院便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訂定。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駁回上訴。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410 條第 4 款的規定，判處上訴人支

                                                 
3 見終審法院於 2008 年 1 月 23 日、2008 年 9 月 19 日、2009 年 4 月 29 日及 2011 年 9 月 28
日分別在第 29/2008 號、第 57/2007 號、第 11/2009 號及第 35/2011 號案件中所作的合議庭裁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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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4 個計算單位的款項。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司法費訂為 3 個計算單位。 

 

澳門，2014 年 3 月 5 日 

法官：宋敏莉（裁判書制作法官）－岑浩輝－利馬  

 


